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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850兆赫頻帶的頻譜發出
牌照以提供 CDMA2000 服務
諮詢業界意見

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作出
簡介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立法會CB(1)497/06-07(01)號文件
（只備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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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管理局於十月二十七日發出諮
詢文件的主要建議
發放不多於 10 兆赫 x  2 的頻寬以提供 CDMA2000 
服務

發出單一新牌照，年期為 15 年
用公開競投頻譜方式選擇營辦商，價高者得

競投預計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左右進行

頻譜使用費須一次過付清 ，金額將藉公開競投釐訂

新服務能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開始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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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CDMA服務的重要性
給予和記電訊 CDMA 網絡的三年過渡期將於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二十日屆滿

如未能及時發出新牌照

現時向旅客提供的 CDMA 漫遊服務將會終止,影響商業
及旅遊服務

影響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以及連接內地與世界的
門戶的策略性地位

影響香港的國際形像

政府有迫切性發出適當牌照, 使到CDMA 服務可
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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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取CDMA2000
CDMA2000 是內地及全球採用的主要第三
代流動電話技術之一

內地及澳門已發出 CDMA2000 牌照

目前，使用 CDMA 及 CDMA2000 手機的
旅客，可於香港使用由現有 CDMA 流動服
務營辦商和記電訊提供的漫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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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譜政策目標

促進香港業界引入全球或中國內地現在或
將來所提供的主要電訊服務，藉以鞏固香
港作為世界都會的策略性地位，並加強香
港作為中國內地連接世界之門戶的角色

促進所有主要流動電話技術在香港的發
展，讓本地業界能獲得以此等技術開發之
新應用服務及內容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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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頻寬

新牌照持有人應可獲足夠頻譜提供全面覆
蓋，並可滿足未來提供高速數據服務的頻
譜需求

不多於 10 兆赫 x  2 的頻寬給予
CDMA2000 服務

電訊管理局會聽取業界的意見，以確保頻
譜的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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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公開競投

公開競投預計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左右進
行，讓新牌照持有人享有最少一年時間鋪
設網絡

現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服務牌照持有人及其
關連人士將可獲准參與競投

任何個別公司或公司組合不得以多於一家
公司的名義參與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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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頻譜使用費安排
一筆過付清之頻譜使用費較為簡單，而且已被廣
泛採用。 此舉同樣能反映頻譜的市場價值，並可
保障政府來自頻譜使用費的收入

不建議按照專營權費模式計算頻譜使用費

按照專營權費計算頻譜使用費的優點現已不合時宜
目前的經濟環境跟 2001 年拍賣 3G 牌照時有顯著差別，準競
投人士現在的拍賣出價將會更加審慎，配合實際營運狀況

第三代市場的發展已漸趨成熟

拍賣結果將可確切反映頻譜的實際市場價值

按照專營權費計算頻譜使用費，營辦商與政府均須承
擔高昂的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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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訂底價安排

釐訂底價的方法

按照目前市場情況及預計頻譜價值的變化調整
第三代頻譜使用費

或參照近期相類似頻譜的國際價格，並因應香
港人口、本地生產總值、牌照期及實際市場狀
況等作出調整

將於稍後時候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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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A2000服務的推出

預計新服務將能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
日推出，維持 CDMA 服務在本港的覆蓋

新牌照持有人須於牌照發出後的一年內鋪
設網絡，並在主要的商業地區、地下鐵路
和九廣鐵路沿線、機場及其他邊境管制站
提供服務

須存放履約保證金，以保證遵從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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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網絡接達規定
現有第二代*及第三代牌照持有人的開放網絡接達
規定

流動傳送者須開放至少30%的網絡容量供非聯營的流動虛擬網
絡營辦商或內容服務供應商使用

開放網絡接達規定至今已推行五年，但未有收到作出干預
的訴求
競爭激烈的流動市場應可以自行運作，不再需要施加強制
性開放網絡接達的規定
固定傳送者沒有開放網絡接達的責任。在固定及流動匯流
下，對流動傳送者的規管應採用相同的規管

* 適用於第二代牌照持有人的開放網絡接達規定原本會於現行牌照發出
五年後始實施 (即於 2011 年前後)



12

建議毋須施加開放網絡接達規定

建議不向新牌照持有人施加開放網絡
接達規定

同時諮詢業界，將現有第二代及第三
代牌照持有人的開放網絡接達規定予
以撤銷，以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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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工作

諮詢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完結。

視乎諮詢的結果，

附屬法例將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刊憲，以
供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公開競投詳情將於二零零七年第三季公布

公開競投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左右進行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發出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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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